民办学前教育机构正式设立“一次办好”
服务指南
滕州市行政审批服务局

1. 事项名称:民办学前教育机构正式设立
二.申报范围：拟举办民办学前教育机构的具有法人资格的社会组织或具有政治权利和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个人；民办学校具备法人条件。
三.申请条件:
1.符合学前教育发展规划。
2.符合幼儿园建筑设计规范。
3.符合《山东省幼儿园办园条件标准》。
四.申请材料:
1.筹设批准书 （未经筹设直接正式设立的不需提供）；
2.筹设情况报告；
3.法人登记机关出具的《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
3.民办学前教育机构审批登记表；
4.举办者资质证明：个人户口本单页、身份证、学历证书及相关职称证书、专业资格证书、无犯罪记录证明、个人征信记录（连续五年内无不良个人记录）；
5.拟任园长资质证明：身份证、学历证书及相关职称证书、专业资格证书、无犯罪记录证明、个人征信记录（连续五年内无不良个人记录）、健康证明；
6.教师及其他工作人员资质证明：身份证、学历证书及相关职称证书、专业资格证书、健康证明；
7.至少2名具有会计从业资格的财务人员资质证明：身份证、学历证书及相关职称证书、专业资格证书、健康证明；
8.办学场地使用证明：自有场所的提供房屋所有权证明，租赁的提供租赁协议（至少3年）及出租方房屋所有权证明；
9.有资质的鉴定机构出具的《房屋结构安全鉴定报告》（2011年以来新建、改扩建的幼儿园不需提供）；
10.消防备案、消防验收等符合消防部门安全要求的相关证明材料；
11.卫生健康行政部门依法确定的专业机构出具的《托幼机构卫生评价报告》；
12.公安机关出具的《学前教育机构安全保卫人员和安全防范设施达标证明》；
13.有资质的会计事务所出具的验资报告和资产评估报告（3-6个班办学资产原值不少于50万元，流动资金不少于15万元；6-9个班办学资产原值不少于80万元，流动资金不少于30万元；9-12个班办学资产原值不少于100万元，流动资金不少于40万元）；
14.联合办园的，提交《联合办园协议书》。
五.依据	: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
3.《山东省幼儿园办园条件标准》
六.审批流程	:受理→审核→审批→办结
七.法定许可时限	:90天
八.承诺许可期限: 2个工作日 
九.决定书类型: 《中华人民共和国办学许可证》，本证有效期4年
十.取证方式:	邮寄或窗口自取
十一.收费标准:	不收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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